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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承 攬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合約承攬廠商公司名稱##茲承包 貴公司##業主工程簡稱##

##分包契約名稱##，並保證於規定工期期限內完工；倘在施工期間，因人力或技

術或材料或工程瑕疵或其他情事，致無法達到施工標準或進度時，願遵照 貴公

司工地人員指示限期改善；倘無法如期改善達到 貴公司要求之水準或進度、或

發生重大財務危機或遭法院查封時， 貴公司除得解除契約並另尋包商繼續施工

外，立切結書人之保留款及履約保證金，願無條件全部作為賠償 貴公司損失之

用；若有不足， 貴公司並得另行請求，立切結書人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此 致

##合約營造廠公司名稱##

立切結書人：##合約承攬廠商公司名稱##

負 責 人：##合約承攬廠商負責人##

地 址：##合約承攬廠商地址##

電 話：##合約承攬廠商負責人電話##

統 一 編 號：##合約承攬廠商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 # 分 包 契 約 訂 約 日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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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地 安 全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合約承攬廠商公司名稱## 茲承包 貴公司##業主工程簡稱## ##分包契約

名稱##，為維護工地安全，立切結書人願遵守下列各項規定，立切結書人願自負一切民、刑事

責任，絕無異議。

一、對於工地內各種機具設備及假設性工程，應確實遵守各種安全措施規範，並預作各種

安全防範措施，且督促所屬工人注意本人及第三人之安全。

二、嚴格約束所屬工人，切勿在屋頂或高處任意將磚塊、模板、垃圾及其它危險物件擲下。

三、嚴禁工人眷屬及小孩、閒雜人等，進入工作場所，並隨時維持環境衛生與整潔，不得

任意破壞。

四、使用馬達、電燈、電力，應妥善配用電線，使用插頭插入，電源插座內，隨時檢查裝

接電線有否漏電，並隨時修配，確保用電安全。

五、嚴格約束所屬工人，使用一切電器設備，於收工或無需使用時，應即關閉開關或取下

插頭以防止意外。

六、所屬工人及眷屬不得有賭博或類似賭博之行為，如經發覺，立切結書人願按參與人

數，每人罰款新臺幣壹仟元予 貴公司。

七、立切結書人應督促所屬工人相互間或對其他人和睦相處，不得有酗酒、打架等違法犯

紀之情事發生。

八、其他未盡事宜，立切結書人應確實遵照內政部公佈之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法令及甲方

規定辦理工地安全衛生事宜。

九、立切結書人所屬工人及眷屬應遵守 貴公司一切工地管理、安全、安寧、清潔之措施，

絕無異議，如有違反，則依甲方工地管理規則處以罰款。

此 致

##合約營造廠公司名稱##

立切結書人：##合約承攬廠商公司名稱##

負 責 人：##合約承攬廠商負責人##

地 址：##合約承攬廠商地址##

電 話：##合約承攬廠商負責人電話##

統 一 編 號：##合約承攬廠商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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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合約承攬廠商公司名稱##承攬 貴公司##業主工程簡稱## ##

分包契約名稱##（下稱本工程），茲承諾自得標之日起至保固義務消滅之日止，

將以誠信原則與貴公司及貴公司關係企業之相關人員協議或溝通所有事項。絕對

不向貴公司或貴公司關係企業辦理本工程之人員期約或行使餽贈、招待或給予不

正當利益；對於貴公司或貴公司關係企業辦理本工程之關係人員要求、收受餽

贈、招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亦應向貴公司報告。倘立切結書人或所屬員工違反

前述承諾，除應對貴公司之損失負損害賠償責任外，所有尚未領取之款項，包含

履約保證金、工程款、保留款、保固金請求權均願拋棄，作為懲罰性賠償，並捨

棄違約金酌減請求權；如貴公司有其他損害，本公司亦願賠償，絕無異議。

此 致

##合約營造廠公司名稱##

立切結書人：##合約承攬廠商公司名稱##

負 責 人：##合約承攬廠商負責人##

地 址：##合約承攬廠商地址##

電 話：##合約承攬廠商負責人電話##

統 一 編 號：##合約承攬廠商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 # 分 包 契 約 訂 約 日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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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書
茲指定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請務必

填寫）為本公司駐貴公司##業主工程簡稱## ##分包契約名稱##新建工程

之工地負責人，代理本公司表示與受領貴公司就前述工程之意思表示、所

交付之材料、物品。在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貴公司更換工地負責人前，該人

之行為均對本公司發生效力。貴公司通知本公司無法與該人聯絡時，本公

司應立即更換之並以書面通知貴公司。如貴公司通知後三日內，本公司仍

未更換該人並以書面通知貴公司，則貴公司得依工程合約書一般條款第17

條第2項之約定終止契約。

此致

##合約營造廠公司名稱##

立 書 人: ##合約承攬廠商公司名稱##

法定代理人: ##合約承攬廠商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 # 分 包 契 約 訂 約 日 期 # #


